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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、劳动保

障厅（局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、劳动保障局： 为贯

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通知》（

国发[2005]36号），经国务院同意，现就加强就业再就业资金

管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一、各级财政要根据就业形势变化

和就业工作的需要，切实调整支出结构，多渠道筹措资金，

加大就业再就业资金投入。 二、就业再就业资金主要用于职

业介绍补贴、职业培训补贴、社会保险补贴、小额贷款担保

基金和微利项目的小额担保贷款贴息、公益性岗位补贴、职

业技能鉴定补贴、特定政策补助、劳动力市场建设、《再就

业优惠证》工本费等项支出，以及经省级财政、劳动保障部

门共同批准的其他支出。 三、对各地所需就业再就业资金，

中央财政通过专项转移支付的方式给予适当补助，并对中西

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给予重点支持。中央财政就业再就业补

助资金主要用于职业介绍补贴、职业培训补贴、社会保险补

贴、微利项目的小额担保贷款贴息、特定政策补助。中央财

政对地方的就业再就业补助资金与地方财政实际投入和就业

再就业工作实绩等因素挂钩，实行指标一次统一下达，补助

资金按季拨付、年度全面考核评价、全年重点跟踪检查的办



法。 四、就业再就业资金必须坚持专款专用的原则，严格按

照规定的范围、标准和程序管理使用，不得用于建设办公楼

、培训基地等各项基本建设支出，不得用于与就业再就业工

作无关的其它方面开支。各级财政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能，加

强财政管理和监督，进一步提高就业再就业资金使用管理的

规范性、安全性和有效性。 （一）职业介绍补贴。各类职业

介绍机构按规定提供免费服务，可按经其免费职业介绍服务

后实际就业人数，向当地劳动保障部门申请职业介绍补贴。

申请职业介绍补贴时，只能按每位符合国发[2005]36号文件规

定条件的人员享受一次职业介绍补贴计算，不得重复申请。

职业介绍补贴资金申请报告应附：经其免费职业介绍服务后

已实现就业人员名单及免费职业介绍服务证明、《居民身份

证》复印件、《再就业优惠证》或失业登记证明或求职登记

证明等证件的复印件、劳动合同复印件等相关就业证明、职

业介绍机构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等凭证材料，经劳动保障

部门审核、财政部门复核后将资金直接划入职业介绍机构在

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。在确保职业介绍补贴资金使用效果和

安全性的前提下，各地可根据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供免费职

业介绍服务和收入等情况，统筹安排好职业介绍补贴资金预

算，根据其免费职业介绍成功情况按季据实结算。职业介绍

补贴具体办法和标准由省级财政、劳动保障部门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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